
法治庭审A6

快递弄丢商品 消费者诉退一赔三
法院：支持退一，但不赔三
□法治报记者 夏天

法治报通讯员 李丹阳

踩点抢购预售权、 付定金、 补

尾款， 一番操作下来， 刘先生终于

在“双 11” 以最优惠的价格拿下

心仪已久的“宝贝”。 然而， 满怀

期待的他始终未等来抢购的“宝

贝”， 反而快递还被弄丢了， 订单

却因超时自动确认收货。 “钱货两

空” 的刘先生遂以欺诈为由， 起诉

卖家及天猫平台， 要求退一赔三。

近日，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审结了这起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上

诉案， 二审认定是因快递公司原因

导致刘先生未收到货物， 后订单因

超时自动确认收货并转账， 卖家及

天猫公司对此均不构成欺诈， 判决

仅支持刘先生要求退还货款的诉讼

请求。

双11买的“宝贝”丢件

卖家却迟迟不补发

刘先生看中了一款电子书阅读

器 （以下简称阅读器 ）， 准备在

“双 11” 天猫大促时抢购。 为了以

最优惠的价格购入， 刘先生仔细研

究了预售规则， 先是在 2018 年 10

月 19 日于该品牌官方旗舰店预付

1 元， 购买了阅读器的预售权， 又

在当月 21日支付了定金 100元。

2018 年 11 月 11 日凌晨 1 点，

刘先生准时支付了尾款 888元。“宝

贝”即将到手，刘先生期待不已，时

不时关注物流进展。令他意外的是，

当月 15 日，物流状态竟更新为“已

签收”， 但他并未收到货。

刘先生立即向旗舰店反馈此情

况， 客服查询后答复， 店铺确实已

于 11月 12日发货， 会向物流公司

核实情况。

11 月 18 日， 刘先生再次联系

客服了解进展， 客服称快递公司答

复已丢件， 并承诺得到快递公司丢

件确认后会重新补发。 但隔天刘先

生询问补发单号时， 客服却回复还

未补发。

刘先生的耐心渐渐消失， “我

再重申下， 20 号如果还没有接到

你们的补发快递信息， 我不再接受

你们重新发货的解决方案， 还要以

欺诈消费者起诉你们！”

转眼到了 11 月底， 刘先生还

未等到心心念念的阅读器， 等来的

却是订单超时自动确认收货的通

知。 至此， 天猫网已将他的货款转

入阅读器公司账户。 刘先生很气

愤， 向 12315平台及天猫公司发起

投诉， 要求退一赔三， 但均得到阅

读器旗舰店只同意退款， 不同意赔

偿的答复。

刘先生认为， 旗舰店明知其未

收到商品却将送达状态改为已签收

或者任由状态改为已签收， 且违反

了支付货款后 15 日内要送达货物

的“双 11” 预售规则， 构成欺诈；

与天猫公司沟通后， 天猫公司仍未

采取措施， 导致货款转至旗舰店，

亦构成欺诈。 刘先生遂诉至法院，

请求判令旗舰店及天猫公司承担退

一赔三的责任。

法院：支持退一，但不赔三

一审法院查明， 2018 年 11 月

16 日、 17 日、 18 日， 阅读器官方

旗舰店连续三天提交工单要求菜鸟

联盟 （物流服务提供商） 核实商品

配送情况。 11 月 19 日， 在菜鸟联

盟建议下， 阅读器官方旗舰店提交

丢件投诉。 11 月 21 日菜鸟联盟认

定货品丢失， 向阅读器官方旗舰店

赔付 794.40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物流

状态签收为快递员点击， 卖家无权

点击和更改， 刘先生在已经自动转

账后向天猫公司投诉， 天猫公司对

转账无过错， 遂以卖家、 天猫公司

不构成欺诈为由， 判令卖家退还刘

先生货款 988元， 对刘先生其余的

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刘先生不服，

上诉至上海一中院。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后认为， 刘

先生因快递原因未收到商品， 其与

阅读器旗舰店就后续处理方案进行

沟通。旗舰店于 2018年 11月 18日

表示愿意履行重新发货的义务。 根

据“双 11”预售规则，旗舰店于付尾

款 15 天内即 2018 年 11 月 26 日前

发货即符合双方间的约定。 但刘先

生要求必须于 11 月 20 日重新发

货， 旗舰店 11 月 21 日才得到快递

公司确认及赔付， 已经过了刘先生

要求的补发日期，因此其未再补发

商品。 此后刘先生亦未向旗舰店要

求补发， 或在天猫平台上申请退

款。

现刘先生主张旗舰店明知其未

收到商品而人工修改物流状态造成

货款划转， 收取了货款却未补发货

物，构成欺诈，该主张与其向阅读器

旗舰店客服人员所表达的处理要求

相矛盾，不予采纳。而刘先生是在天

猫平台系统默认其确认收货而自动

转款后， 才向天猫公司客服投诉，

因此天猫公司对转款亦无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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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翟梦丽

和前妻协议离婚， 协议中明确

办理完财产过户后， 前妻徐某某应

支付给何某 10 万元。 没想到七八

年时间内， 徐某某先是以系争房屋

尚未出售成功为由拒绝支付， 去年

何某向长宁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徐某某支付自己 10万元，徐某

某又辩称何某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

效。 日前，长宁法院审理此案，判决

徐某某依约支付 10万元给何某。

离婚协议约定过户财产

何某和前妻徐某某 2006 年结

婚， 6 年后协议离婚。 离婚协议中

明确何某将澳大利亚的 5 处房产、

一家公司及一辆轿车归还给徐某

某。 在办理完这些财产过户及变更

手续， 且何某将相关文件交给徐某

某后， 徐某某会将 10 万元交付给

第三人孙某某， 完成相关手续并获

得澳洲律师的指示后， 孙某某将这

10 万元给与何某。 然而， 房屋财

产均完成过户， 何某尽到协议之一

切义务后， 徐某某却并未将何某应

得的 10万元交付给他。

为此， 何某曾于 2012 年 6 月

向法院起诉， 要求徐某某支付 10

万元， 但徐某某以当时系争房屋尚

未出售成功为由拒绝支付该笔款

项， 何某就此撤诉。 去年 7月， 何

某通过澳大利亚的律师调查得知，

2012 年 11 月， 徐某某已经完成房

产转让并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因

此， 何某认为自己已按约完成相关

手续， 已尽到协议约定的全部义

务， 诉至长宁法院， 要求徐某某立

即支付 10万元。

被告徐某某辩称， 对于原告何

某所述的双方于 2011 年离婚并签

订离婚协议无异议。 她认为， 自己

与何某 2006 年结婚的目的是为了

能移民， 没想到之后却发现何某将

自己名下不动产的出售款 20 万澳

元据为己有。 徐某某通过这件事认

识到何某并不靠谱， 因此两人于

2011 年协议离婚。 根据离婚协议

约定， 前夫何某的确已履行协议之

约定义务， 但协议涉及的房屋早在

2012 年 11 月就已经过户到案外人

名下， 何某对过户情况也很清楚，

不存在到去年才知晓。 何某曾于

2012 年 6 月向法院提起过诉讼，

当时因房屋未完成过户， 所以他撤

诉了。 而后经过朋友的调解， 何某

在撤诉后也再未向自己要过这笔

钱。 2018 年双方再次相遇， 何某

这才旧事重提， 提起诉讼。 徐某某

认为， 涉案房屋已于 2012 年底就

已经完成过户， 何某至今才主张该

笔钱款， 已过诉讼时效， 故不同意

原告何某的诉讼请求。

法院判决依约支付10万

法院审理后认为， 离婚时， 夫

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 协

议不成时， 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

情况， 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

判决。 本案原、 被告已经协议离

婚， 解除了婚姻关系， 同时在离婚

协议中明确了各自的权利义务。 原

告何某已履行了协议中约定的相关

财产的过户及变更的文件交给被告

之所有义务， 且约定的过户变更手

续已全部完成， 被告徐某某应依约

支付约定款项。

至于徐某某所述何某主张的诉

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问题， 法院

认为， 何某曾在 2012 年 6 月向法

院主张过要求被告支付 10 万元，

因当时涉案房屋未完成交易故而

原告撤诉。 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

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

害之日起计算， 根据本案实际情

况， 涉案房屋在境外， 从一定程

度上而言， 何某获取涉案房屋过

户手续较为不易。 现徐某某没有

证据证明何某已于 2012 年 11 月 2

日 (或之后的适当时间内 )知道房

屋交易已完成， 而何某提?的证

据证明其于 2019 年 7 月委托澳大

利亚的律师调取的涉案房屋的转

让登记证明材料， 何某在该时间

知晓其权利受到侵害， 因此他的

诉讼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 何某

在审理过程中， 放弃主张该笔钱

款的利息， 系其对自己合法权利

的处分， 于法不悖， 法院予以支

持。

□见习记者 陈友敏

本报讯 车辆发生了自燃， 夏

先生将 4S 店及曾经维修过车辆的

一家汽配店告上法庭。 近日， 普陀

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2019 年 5 月 9 日晚 8 时许，

夏先生驾车回单位交接工作， 因为

时间很短， 所以没熄火也没关灯就

离开了。 等夏先生回来， 却发现爱

车被熊熊烈火包围。

经鉴定， 该车辆起火部位位于

左前雾灯处， 不排除左前雾灯插头

虚接， 导致虚接部位过热， 熔化插

头塑料件引起车辆起火。 为什么左

前雾灯会起火？ 是车辆自身的质量

问题？ 还是夏先生使用不当导致？

抑或是车辆维修时出了什么岔子？

2017 年 10 月 29 日， 夏先生

与 4S 店签订买卖合同， 购买了一

辆白色轿车。 2018 年 7 月 30 日以

及 2019 年 3 月 25 日， 他在 4S 店

进行了机油保养项目。 4S 店方面

认为， 车辆的保养项目与车辆自燃

无关， 他们交付给夏先生的车辆是

合格的。

据夏先生陈述， 2019 年 4 月

11 日， 他驾车时轮胎被刮到， 行

驶一段时间后发现异常。 因 4S 店

位于松江， 离夏先生家很远， 而经

营部则位于夏先生回家的途中， 考

虑到提车方便， 夏先生选择在经营

部维修车辆。 12 日， 将车辆送到

汽配店， 4 月 30 日， 车辆维修完

毕， 夏先生取回车辆。 谁料， 5 月

9日晚， 车辆发生了自燃。

庭审中，汽配店承认，他们作为

汽配经营部主要出售汽摩配件等业

务，不做大修，确实没有维修汽车的

资质。 但夏先生明知汽配店没有维

修资格的情况下， 仍然要求更换雾

灯。 且汽配店为夏先生更换的是右

前雾灯， 并非鉴定结果中的起火部

位左前雾灯。

普陀法院认为， 鉴定报告中已

明确， 汽配店在对夏先生的车辆进

行维修时， 涉及前保险杠的拆装，

不排除此次维修在装配前保险杠

时， 左侧前雾灯插头未插接到位，

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因颠簸导致雾灯

插头松动产生虚接。 法院依法确认

涉案车辆起火原因系汽配店在维修

装配前保险杠时， 左侧的雾灯插头

未插接到位引起的车辆起火。 此

外， 因汽配店在缺乏维修资质的情

况下， 进行维修操作， 导致车辆自

燃， 应当对夏先生的合理损失承担

赔偿。 而夏先生停车未熄火、 未关

闭车灯的非正常操作， 也是车辆自

燃的原因， 其本身也存在过错。 法

院认为， 夏先生的疏忽与车辆自燃

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可减轻汽配店

的责任。

综上， 法院判决由经营部承担

50%的赔偿责任， 经营部应于判决

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赔偿夏先生车

辆损失 42550元， 并赔偿夏先生替

代性交通费用 1500元。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郁癑

本报讯 三五好友小聚， 酒席

间推杯换盏在所难免， 但酒驾却万

万不能。 最近， 虹口区人民法院审

理了一起危险驾驶罪， 两名被告人

季某和王某一番“代驾” 操作后，

双双被判处拘役 1 个月 15 日， 并

处罚金人民币 2000元。

事情发生在 10月的一天晚上，

恰逢国庆长假， 季某、 王某与一众

朋友组织了一次聚会。 哥们相聚，

酒不醉人人自醉， 觥筹交错后众人

又去了 KTV 玩乐到凌晨 4 点， 季

某和王某都喝了不少。

散场后， 季某想起自己的车还

停在停车场， 人离开车也想开走，

但又怕开车出去后遇到交警查酒

驾。 犹豫之下， 他将主意打到了同

行的朋友王某身上， 王某的酒量一

向比自己好,于是他劝说王某驾驶

自己的车， 而自己坐上了副驾驶座

位， 出于“义气” 王某同意了季某

的提议。

不料， 车辆刚刚开出不久， 两

人便看见交警在前方设卡检查。 刚

刚还“义气” 满满的王某瞬间惊

惶， 原来王某虽然会开车， 但尚未

取得驾驶证。 考虑到无证驾驶被抓

的后果， 两人停下车又互换座位，

由季某驾驶车辆继续向前行驶。

两人奇怪的举动落入远处的交

警眼中， 在关卡处两人被拦下检

查。 经过呼气式酒精测试仪的检

测 ， 两 人 显 示 的 数 据 均 在

100mg/100mL 之上。 随后两人被

带至医院进行抽血检测， 结果显示

两 人 血 液 中 乙 醇 含 量 分 别 为

118mg/100mL 和 100.7mg/100mL，

均达到醉酒驾驶的标准。

铁证面前， 两人对自己醉酒驾

驶的举动无从辩驳。 ?述中， 季某

称当时明白饮酒后不能开车， 但认

为只要本人不驾驶车辆， 便不构成

犯罪。 而王某则称自己只是出于一

时“义气” 才替好哥们开车， 并未

考虑到无证驾驶以及醉驾的严重后

果。 酒醒后两人对自己的行为十分

后悔， 但是为时已晚。

虹口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

季某明知被告人王某饮酒仍唆使其

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 在道路上

醉酒驾驶机动车， 其行为均已构成

危险驾驶罪， 两人系共同犯罪， 考

虑到两人到案后能如实?述自己的

罪行， 且自愿认罪认罚， 依法均可

从轻处罚， 综合多种因素最终作出

上述判决。

【法官提醒】

年底聚会难免饮酒 ,自己喝了

酒不开车， 却让同样喝过酒的人开

车， 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

饮酒容易丧失或部分丧失个人

意志， 在这种状态下驾驶机动车于

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无益， 极易引发

交通事故。 不是只有醉酒者本人驾

驶机动车才会触犯危险驾驶罪， 如

果其在明知驾驶员饮酒的情况下仍

教唆、 胁迫或者命令该驾驶员驾驶

机动车的， 也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共

犯。

“离婚8年 前妻还欠我10万元”
法院判决依约支付

汽车自燃谁之责？

法院：无维修资质汽配店承担 50%责任

醉酒为友“代驾” 双双获刑


